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对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 1134 号

提案的答复

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贵委提出的第 1134 号“关于做好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和

疫情防控的建议”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我局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第一时间指导全市宗教活动场所实行“双暂停”（暂

停开放、暂停集体宗教活动），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要求，

统筹疫情防控和民族宗教工作，在疫情封控期间，我局一方面指

导民族宗教界落实“管好自家门、管住自己人”的疫情防控措施，

另一方面主动为民族宗教界纾困解难，全力保障清真食品供应，

确保民族宗教领域稳定，同时，我局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组织指

导民族宗教开展线上学习、加强团体和场所自身制度建设等，4

月以后，未雨绸缪，指导宗教活动场所为恢复开放做好充分准备。

1. 申请场所码，开展专业消杀。4 月底，我局即部署全市

宗教领域申请“场所码”工作，5 月中旬完成了全市 449 个宗教

活动场所和 10 个市级民族宗教团体、4 所宗教院校“场所码”

的全覆盖。5 月，要求各区民宗办、各宗教活动场所分批次对场



所进行专业消杀，为全面恢复正常秩序作好准备。

2. 试点先行，明确要求。6 月，全市逐步进入复工复产复

市阶段，我局迅速行动，选择疫情防控成效明显的金山、奉贤、

崇明三个区开展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试点工作，6 月 3 日起，

16 个佛教和道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在此基础上，6 月 8 日我局

正式向各区、各宗教团体下发了《关于做好我市宗教活动场所有

序恢复开放工作的通知》及疫情防控“工作指引”，指导各区各

团体和场所按照“先室外后室内”、“成熟一个开放一个”、“尊重

宗教界意愿”等原则，稳步有序恢复开放。

3. 加大力度，全面推进。随着全市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稳

定，7 月以来，我局悉心指导各区、各团体和场所加快推进恢复

开放工作，局领导班子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下发工作提示 4 期，

及时调整工作要求，推动基层“应开尽开”。截止 9 月 16 日，我

市已有 316 个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开放率达 70%。

4. 加强巡查，确保安全。6 月以来，我局结合开展大走访

大排查和局领导定点联系基层等工作，加大对场所疫情防控工作

的检查，监督各场所不折不扣落实预约、扫码、测温、戴口罩、

人间距、人流量等措施，实现疫情防控和信教群众合理宗教生活

需求的“双赢”。截止目前，未发生因宗教活动场所责任不到位、

措施不落实引发的疫情。

5. 激发正能量，塑造新形象。疫情以来，我局高度重视民



族宗教界的思想政治引领，为全社会抗击疫情、复工复产作贡献。

疫情期间，民族宗教界为支援抗疫累计捐款 625 万余元，捐赠价

值约 1792 万元物资，各宗教团体对自有房产承租方实行减免租

金、延长租期等，积极支持复工复产。宗教界深入开展“崇俭戒

奢”教育活动，结合宗教中国化要求，结合教义教规中节俭思想

及理论，加强制度建设，落实从严治教，不断塑造宗教界良好形

象。

6. 多措并举，守正创新。针对今年疫情期间民族宗教领域

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局正积极研究、制定政策，进一步完善健全

民族宗教工作机制。一是指导各区民宗办进一步加强对清真基本

供应点的建设，在布点、经费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二是组织宗

教界深入开展崇俭戒奢教育活动，重点通过完善制度建设以加强

教风道风建设，全面从严治教；三是引导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

所在信教群众中加强宣传，自觉抵制邪教和极端思想；四是根据

疫情防控形势发展，及时科学动态调整宗教活动场所疫情防控工

作指引，既符合全市防疫部署，又尽量满足信教群众合理宗教生

活需求。我局已成立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及疫情防控工作督查

组，加大督查指导力度，确保宗教领域稳定安全。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

2022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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